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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编号：　　安和-YC2023-002　　　　　　　　
二、项目名称：　　宜春学院实验室管理中心实验室通风系统采购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当事人1：　宜春市三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地 址：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锦绣大道国际商贸城112栋8号　　　　  
当事人2：　　江西安和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宜阳大道嘉信广场5楼　　　　　
当事人3：     宜春学院       
地 址：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学府路576号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因对被投诉人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4月24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于2023年4月25日向被投诉人发出《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被投诉人按要求作出回复。投诉事项现已审查结束。
投诉事项1：招标文件第17页聚丁烯（PB）复合板1、密度：≧1.75g/㎝³，满足以上要求的得1分，不满足不得分。2、总挥发性有机物含量TVOC/(g/L)≦0.4, 满足以上要求的得1分，不满足不得分。3、甲醛释放量/（mg/L)≦0.1, 满足以上要求的得1分，不满足不得分。评审依据：提供所投“聚丁烯（PB）复合板”国家认可第三方正规检测机构出具的符合上述参数的检验报告复印件加盖制造商公章的扫描件及生产厂家针对本项目产品质保承诺书（格式自拟）佐证。以及招标文件第28页（4）内衬板：采用5mm厚聚丁烯(PB)复合板。还有招标文件第20页中采购清单及技术要求：中央台④内衬层板:采用6mm厚聚丁烯(PB)复合板。符合实验室防火等级要求。聚丁烯（PB）复合板技术要求：a密度：≥1.5g/㎝³ ；b吸水性（率）：≤0.02；c弯曲强度：>20MPa； d压缩强度：≥25MPa；e具有燃烧性能和耐化学试剂（含氢氧化钠、硫酸、盐酸溶液）检测；f冲击强度：≥15KJ/㎡； g弯曲模量：≥500MPa；提供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扫描件并加盖制造商公章的扫描件进行佐证。
事实依据：回复函中未对质疑事项1进行有效回复。1.招标文件第17页聚丁烯（PB)复合板的评审依据未提供国家标准依据，并且要求提供以上3项检测报告。招标文件第31页第4、PB聚丁烯复合板管道评审依据未提供国家标准依据，要求提供以上7项检测报告。并且此条款为完全响应条款，不满足则做无效投标处理。以上2条针对聚丁烯（PB)材料，要求潜在供应商提供超过10个检测报告，其中1条还是完全响应条款，并且以上2条无任何国家标准规范。我司强烈投诉其控标锁标行为，利用非主材提供过多无国家规范性要求的检测报告，从而排斥其他潜在供应商行为。
投诉事项2：招标文件第17页技术部分（50分）陶瓷台面3、弯曲弹性模量：参照GB/T26696-2011 6.17标准，弯曲弹性模量值≥57000MPa。满足此项要求得2分，其它不得分。评审依据：提供所投“陶瓷台面”国家认可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符合上述参数的检验报告复印件加盖制造商公章的扫描件及提供生产厂家针对本项目产品质保承诺书（格式自拟）佐证。
事实依据：以上条款要求重高于市面上工业陶瓷板本身性能，并且超过规范要求，弯曲弹性模量/MPa， GB/T26696-2011规范中理化性能要求要对实验室家具明确指出≥5000，但是本招标文件中却要求≥57000MPa。我司质疑其检测报告真实性，要求此条款检测报告必须具备CNAS或者MA标志。我司投诉此条款具有严重唯一性，指向性，利用过高数值排斥潜在供应商行为。
投诉事项3：招标文件第17页图纸1、投标文件中须提供完善的管道平面布置图；2、投标文件中须提供完善的通风系统图；3、投标文件中须提供完善的房间布置效果图。
事实依据：此条款要求提供面布置图、通风系统图、房间布置效果图。本项目为货物采购，风管的尺寸和数量：包括风的功率大小和数量，以及通风柜的数量和尺寸己经明确了。那么本项目是进行过事前的暖通设计的，才能得出需要采购的设备数量和型号尺寸。要求在固定设备数量及尺寸前提下再进行管道设计：这是非常不合理的要求。并且招标文件都没有附上设备安装区域的相关水电结构等框架图纸，仅仅给一个现场地址，并不满足短期暖通设计前提条件。
被投诉人1称：
投诉事项1：宜春市三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认为本项目利用非主材提供过多无国家规范性要求的检测报告排斥其他潜在供应商行为。经我公司向甲方使用部门了解的情况，该项目为教学类化学实验室建设，因此要求所使用实验室设备必须是耐酸碱，阻燃耐高温，无化学反应，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招标文件要求的聚丁烯（PB）复合板是用于该项目的实验台柜内衬板及通风风管，故而不存在该公司质疑的聚丁烯（PB）复合板是非主材。另外根据甲方提供的说明资料，招标文件关于“聚丁烯（PB）复合板”的参数及评分要求的内容均对应了国家相关标准，详细如下：
1.密度：≥1.5g/㎝³ ；GB/T  1033.1-2008 塑料 非泡沫塑料密度的测定 第1部分：浸渍法、液体比重瓶法和滴定法；
2.吸水性（率）：≤0.02；GB/T 1034-2008 塑料 吸水性的测定；
3.弯曲强度：>20MPa；GB/T 9341-2008	塑料 弯曲性能的测定；
4.压缩强度：≥25MPa；GB/T 1041-2008 塑料 压缩性能的测定；
5.具有燃烧性能和耐化学试剂（含氢氧化钠、硫酸、盐酸溶液）检测；GB/T 11547-2008 塑料 耐液体化学试剂性能的测定；
6.冲击强度：≥15KJ/㎡；GB/T 1043.1-2008 塑料 简支梁冲击性能的测定 第1部分：非仪器化冲击试验；	
7.弯曲模量：≥500MPa；GB/T 9341-2008 塑料 弯曲性能的测定；
政府采购评分表及说明：
1.密度：≧1.75g/㎝³，GB/T  1033.1-2008 塑料 非泡沫塑料密度的测定 第1部分：浸渍法、液体比重瓶法和滴定法；
2.总挥发性有机物含量TVOC/(g/L)≦0.4,GB/T 18583-2008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3.甲醛释放量/（mg/L)≦0.1,GB 18580-2017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招标文件中要求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而非具备“CMA/CNAS”标志的检测报告，是因为目前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其标志有所不同（其中就有“CAL”标志），招标文件要求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权威机构就已经包含了具有“CMA/CNAS”标志的检测机构。
投诉事项2：宜春市三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要求提供具备“CMA/CNAS”标志的检测报告用于佐证“招标文件第16页陶瓷台面3、弯曲弹性模量：参照 GB/T 26696-2011 6.17 标准，弯曲弹性模量值≥57000MPa。”而招标文件仅要求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这一要求，是为了让更多的获得其他权威检测机构出具检测报告的供应商参与投标。
投诉事项3：招标文件要求完善“管道的平面布置走向图，通风系统图”设置此条的原由就是想让潜在投标人根据现场情况完善出合理科学的方案图纸优中选优，要求完善“房间布置的效果图”设置此条的原由是想潜在投标人建设完成后效果。此条也可以侧面验证潜在供应商的公司实力是否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及专业技术能力，贵司如有完成过类似项目的经验，2号楼4楼南面为次顶楼，水电及装修土建方已经完成，风机及尾气处理系统放置在楼顶，可现场勘察根据现场完善图纸，如有疑问的地方，可随时和采购单位联系。
被投诉人2称：
投诉事项1：经我单位核查，“聚丁烯（PB）是一种高分子惰性聚合物，因其优异的物理化学性能被誉为‘塑料中的黄金’，最早出现于70年代初。PB具有优异的耐温性、耐持久性、化学稳定性和可塑性，无味、无毒，是目前世界上最尖端的化学材料之一”。将此项作为评分项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之规定”；该公司质疑的非主材，该项目为教学类化学实验室建设要求必须是耐酸碱，阻燃耐高温，无化学反应，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聚丁烯（PB）复合板用于该项目的实验台柜内衬板及通风风管，故而不存在贵公司质疑聚丁烯（PB）复合板是非主材。
该公司提出的无国家规范性要求的检测报告，经我单位核查了解的情况如下：
采购清单及技术要求：
1.密度：≥1.5g/㎝³ ；GB/T 1033.1-2008 塑料 非泡沫塑料密度的测定 第1部分：浸渍法、液体比重瓶法和滴定法；
2.吸水性（率）：≤0.02；GB/T 1034-2008 塑料 吸水性的测定；
3.弯曲强度：>20MPa；GB/T 9341-2008	塑料 弯曲性能的测定；
4.压缩强度：≥25MPa；GB/T 1041-2008 塑料 压缩性能的测定；
5.具有燃烧性能和耐化学试剂（含氢氧化钠、硫酸、盐酸溶液）检测；GB/T11547-2008 塑料 耐液体化学试剂性能的测定；
6.冲击强度：≥15KJ/㎡；GB/T 1043.1-2008 塑料 简支梁冲击性能的测定 第1部分：非仪器化冲击试验 ；	
7.弯曲模量：≥500MPa；GB/T 9341-2008 塑料 弯曲性能的测定；
政府采购评分表及说明：
1.密度：≧1.75g/㎝³，GB/T 1033.1-2008 塑料 非泡沫塑料密度的测定第1部分：浸渍法、液体比重瓶法和滴定法；
2.总挥发性有机物含量TVOC/(g/L)≦0.4,GB/T 18583-2008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3.甲醛释放量/（mg/L)≦0.1,GB 18580-2017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根据上述内容可知，不存在该公司所说的聚丁烯（PB）复合板无国家标准规范。
投诉事项2：依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十一条“（三）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招标文件中所公示的技术参数为本次招标活动的指导性技术参数，并非唯一指定。投标人可以使用任何满足招标相关参数的产品应标，技术参数的设置是为了能够使用性能最全面，质量最好的产品来满足使用方对实验室的建设需求，在检测技术实现上，这些参数都不存在独有性。此次招标要求弯曲弹性模量值≥57000MPa与本次招标采购货物质量相关，弯曲弹性是因为材料受到弯曲力的作用，内部分子被拉伸和压缩，形成了残余应力。这些残余应力使得材料在撤除外力后，会产生一定的弹性变形。影响回弹的因素主要有弯曲程度、材料类型、材料厚度、弯曲速度等。在实际生产中，需要通过调整这些因素来控制回弹程度，以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尺寸精度。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及第十一条，另外该公司要求：检测报告必须具备CNAS或者CMA标志，据我单位了解，招标文件要求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涵盖了具备CMA/CNAS标志的检测报告。
投诉事项3：依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综合评分法，是指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方法。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资格条件不得作为评审因素。评审因素应当在招标文件中规定。”此条仅为加分项，非必须满足的废标项，招标文件设置该项评分要求目的就是想让潜在投标人根据现场情况给出合理科学的方案图纸优中选优，及潜在投标人建设完成本项目后效果。此条也可以侧面验证潜在供应商的公司实力是否具备履行本项目合同的能力及专业技术能力。该公司若有完成过类似项目的经验，可以跟招标文件提供的资料及我校项目所在地的实际情况给出相关图纸。各潜在的投标人如有疑问的地方，可随时和我单位联系。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经调查，本机关认为：
1.投诉事项1：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采购人的投诉回复中已说明聚丁烯（PB）材料的采购需求及聚丁烯（PB）复合板用于该项目的实验台柜内衬板及通风风管，否认聚丁烯（PB）复合板是非主材，并列明相关技术要求的国标规范。此项目采购文件-采购清单及技术要求中，该项目的中央台、边台④内衬层板及通风柜10风管要求聚丁烯（PB）复合板。
2.投诉事项2：此项目招标要求弯曲弹性模量值≥57000MPa未提出相关依据。采购人回复称招标要求弯曲弹性模量值≥57000MPa与本次招标采购货物质量相关，弯曲弹性是因为材料受到弯曲力的作用，内部分子被拉伸和压缩，形成了残余应力。这些残余应力使得材料在撤除外力后，会产生一定的弹性变形。影响回弹的因素主要有弯曲程度、材料类型、材料厚度、弯曲速度等。在实际生产中，需要通过调整这些因素来控制回弹程度，以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尺寸精度。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及第十一条。投诉人提出以上条款要求重高于市面上工业陶瓷板本身性能，并且超过规范要求，弯曲弹性模量/MPa， GB/T26696-2011规范中理化性能要求要对实验室家具明确指出≥5000，采购人回复称此项目招标要求弯曲弹性模量值≥57000MPa与本次招标采购货物质量相关，超出国标规范10倍之多，远超实际合理范围，未拿出相关依据。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94号）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应当由投诉人承担举证责任的投诉事项，投诉人未提供相关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视为该投诉事项不成立；被投诉人未按照投诉答复通知书要求提交相关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视同其放弃说明权利，依法承担不利后果。采购人未根据投诉事项提供相关证据。
3.投诉事项3：评审因素与采购需求不对应。此项目采购文件-第二部分 投标人须知-一、总则-7.7本项目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心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为货物类采购。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评审因素应当细化和量化，且与相应的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对应。本项目采购文件评审因素中，技术部分－图纸：“1.投标文件中须提供完善的管道平面布置图；2、投标文件中须提供完善的通风系统图；3、投标文件中须提供完善的房间布置效果图。”但该图纸及相关说明方案并未在采购需求中予以明确。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为证：
1.宜春市三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投诉书》及相关材料
2.江西安和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关于宜春学院实验室管理中心实验室通风系统公开招标采购项目投诉函的情况说明》
3.宜春学院：《关于宜春学院实验室管理中心实验室通风采购项目投诉回复》
4.招标文件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投诉事项1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投诉事项2、投诉事项3成立，责令采购人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依法向宜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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